
石嘴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发展局）行政权力清单（共 14 项）

（一）行政许可类（共 1 项）

序

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备注

项目 子项

1

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

评估和审查

01020

04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 年修正）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

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政府投资项目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依法负责项目审批的机关不

得批准建设。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国务院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 号 ）

六、加大节能监督管理力度 （二十三）建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

府要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含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2019 年修正）

第九条 自治区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

报告中，应当包括节能分析篇（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批复文件中应当包括对节能分析篇（章）的批复。

【部门规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44 号）

第三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是项目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和运营管理的重要依据。政府投资项目，

建设单位在报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前，需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

开工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未按本办法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通过的项目，建

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第五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由地方节能审查机关负责。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在报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前，需取得省级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核准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

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省级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标准煤以上（改扩建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电力折算系数

按当量值，下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

查管理权限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依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行业目录〉的通知》（发改环资规〔2017〕

1975 号）

一、对于本目录中的项目，建设单位可不编制单独的节能报告，可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中对

项目能源利用情况、节能措施情况和能效水平进行分析。二、节能审查机关对本目录中的项目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

查，不再出具节能审查意见。

【规范性文件】《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政发〔2017〕91 号）

除政府投资项

目外，对企业

投资工业项目

年消耗综合能

源消费量 1000

吨（含标准煤

至5000吨标准

煤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

审查）



序

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备注

项目 子项

第四条 自治区级节能审查工作按工作职责分工，政府投资类项目，以及需核报国家与自治区投资主管部门审

批或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其他企业投资项目按行业管理职能分别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

第六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是项目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和运营管理的重要依据。政府投资项目，

建设单位在报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前，需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

开工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未按本办法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通过的项目，建

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审查实行分级管理。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的政府投资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

核准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标准煤以上（改扩建项目按照建成投产

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自治区级节能审查部门组织实施。（二）年综合

能源消费量 1000 吨标准煤以上（含本数）、5000 吨标准煤以下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市级节能审查

部门，参照自治区级节能审查管理方式实施。（四）县级节能审查部门要配合自治区、地级市节能审查部门做好对

通过能评项目的监督检查和验收工作。

【规范性文件】《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管理的通知》（石政办

发﹝2018﹞19 号）

一、明确项目节能审查管理权限

市域内政府投资项目和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节能审查工作由市发改委负责；备案的企业投资

项目和核准的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节能审查工作由市工信局负责。（一）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以及国家

发展改革委审批的政府投资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核准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项目

节能报告由县区发改部门报市发改委初审后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审核，再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查。（二）年综合

能源消费量 5000 吨标准煤以上（含本数）的政府投资项目和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及农业、服务

业社会投资项目，节能报告由县区发改部门初审后报市发改委审核，再上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审查。年综合能源消

费量 5000 吨标准煤以上（改扩建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备案的工业企业投资项目和核准

的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节能报告由县区工信部门初审后报市工信局审核，再上报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审查。（三）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000 吨标准煤以上（含本数）、5000 吨标准煤以下或年电力消费量达到 500 万千瓦时（含本数）

以上的政府投资项目，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及农业、服务业社会投资项目，项目节能报告由市发

改委审查；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000 吨标准煤以上（含本数）、5000 吨标准煤以下或年电力消费量达到 500 万千瓦

时（含本数）以上的备案工业企业投资项目和核准的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项目节能报告由市工信局审查。



（二）行政处罚类（共 10 项）

序

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备注

1

对开工建设不符

合强制性节能标

准的项目，使用

国家明令淘汰用

能设备或生产工

艺的、超过单位

产品能耗限额标

准用能的单位，

从事节能咨询、

设计、评估、检

测、认证等服务

的机构提供虚假

信息、未进行节

能评估与审查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

等行为的处罚

02020

01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 年修正）

第六十八条 负责审批政府投资项目的机关违反本法规定，对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予以

批准建设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

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

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管理节能工作

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第七十一条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使

用，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

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七十二条 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

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

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七十六条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2019 年修正)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

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

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规

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

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用能较高产品的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

严重的，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报请本级人民

政府按照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部门规章】《工业节能监察办法》（2022 年工信部令第 58 号）

第二十条 实施工业节能监察，发现被监察单位有违反节能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理。 依据前款规定给予被监察单位行政处

罚的，应当责令被监察单位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责令停止建设、生产、使用

或没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项目或用能设备、生产工

艺；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

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

闭相关项目或生产工艺；对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

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

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2

对重点用能单位

未按照规定报送能

源利用报告或报告

02020

12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 年修正）

第五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每年向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送上年度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

源利用状况包括能源消费情况、能源利用效率、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效益分析、节能措施等内容。

1.对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

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工业类

企业市

工信局



序

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备注

内容不实、无正当

理由拒不落实相关

整改要求或者整改

没有达到要求，未

设立能源管理岗

位、聘任能源管理

负责人、并报管理

节能工作部门备案

的处罚

第五十四条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对节

能管理制度不健全、节能措施不落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开

展现场调查，组织实施用能设备能源效率检测，责令实施能源审计，并提出书面整改要求，限期整改。

第八十二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由管理

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

到要求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

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节能监察办法》（2011 年自治区政府令第 41 号）

第二十九条 被监察单位在节能主管部门下达的《限期整改通知书》所规定的整改期限内，无正

当理由拒不进行整改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由节能主管部门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

2.对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

理由拒不落实规定的整改

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

求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以下罚款。

3.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

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

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

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和有关部门备案的，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负责；

其他企

业市发

改委负

责

3

对被监察单位在

节能主管部门下达

的《限期整改通知

书》所规定的整改

期限内，无正当理

由拒不进行整改的

处罚

02020

13000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节能监察办法》（2011 年自治区政府令第 41 号）

第二十九条 被监察单位在节能主管部门下达的《限期整改通知书》所规定的整改期限内，无正

当理由拒不进行整改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由节能主管部门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款

4

对被监察单位拒

不 提 供 相 关 资

料、伪造、隐匿、

销毁、篡改有关

材料的处罚

02020

14000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节能监察办法》（2011 年自治区政府令第 41 号）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被监察单位拒不提供相关资料、伪造、隐匿、销毁、篡改

有关材料的，由节能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被监察单位应当配合节能监察执法人员实施节能监察，不得拒绝、阻碍，不得隐瞒事

实真相，不得伪造、隐匿、销毁、篡改有关材料。

对违反规定被监察单位拒

不提供相关资料、伪造、隐

匿、销毁、篡改有关材料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5

对使用列入淘汰

名录的技术、工

艺、设备、材料的

处罚

02B00

71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18 年修正）

第五十条第二款 使用列入淘汰名录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循

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违法使用的设备、材料，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止或者关闭。

对使用列入淘汰名录的技

术、工艺、设备、材料的进

行处罚

6

对使用不符合国

家规定的燃油发

电机组或者燃油

锅炉的处罚

02B00

72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18 年修正）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电力、石油加工、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和建材等企业未在规定的

范围或者期限内停止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燃油发电机组或者燃油锅炉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拆除该燃油发电机组或者燃油锅炉，

对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燃油发电机组或者燃油锅

炉的行为进行处罚



序

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备注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7

对非食盐定点生

产 企 业 生 产 食

盐、非食盐定点

批发企业经营食

盐批发业务的处

罚

02020

26000

【行政法规】《食盐专营办法》（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96 号）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业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生

产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盐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可以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

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一）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

食盐；（二）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经营食盐批发业务。

对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

产食盐、非食盐定点批发企

业经营食盐批发业务的,没

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盐和

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盐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

的，可以处 5万元以下的罚

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

8

对食盐定点生产

企业、非食用盐

生产企业未按照

本办法规定保存

生产销售记录；

食盐定点批发企

业未按照本办法

规定保存采购销

售记录；食盐定

点批发企业超出

国家规定的范围

销售食盐；将非

食用盐产品作为

食盐销售的处罚

02020

27000

【行政法规】《食盐专营办法》（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96 号）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000 元以

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食盐定点生产、食盐定点批发企业

证书：（一）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用盐生产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保存生产销售记录；（二）食

盐定点批发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保存采购销售记录；（三）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

销售食盐；（四）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

对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

用盐生产企业未按照本办

法规定保存生产销售记录；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未按照

本办法规定保存采购销售

记录；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

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售食

盐；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

盐销售的，责令改正，处

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直至吊销食盐定

点生产、食盐定点批发企业

证书

9

对食盐定点批发

企业从除食盐定

点生产企业、其

他食盐定点批发

企业以外的单位

或者个人购进食

盐；食盐零售单

位从食盐定点批

发企业以外的单

位或者个人购进

02020

28000

【行政法规】《食盐专营办法》（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96 号）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

进的食盐，可以处违法购进的食盐货值金额 3倍以下的罚款：（一）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除食盐定点

生产企业、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二）食盐零售单位从食盐定点批

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

对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除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其他食

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

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食盐

零售单位从食盐定点批发

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购进食盐的，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购进的食盐，可以处

违法购进的食盐货值金额 3

倍以下的罚款



序

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备注

食盐的处罚

10

对食盐未按照规

定在外包装上做

出标识的；非食

用盐的包装、标

识没有明显区别

于食盐的处罚

02020

29000

【行政法规】《食盐专营办法》（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96 号）

第十条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非食用盐生产企业应当建立生产销售记录制度，如实记录并保存相

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年。

食盐应当按照规定在外包装上作出标识，非食用盐的包装、标识应当明显区别于食盐。

第二十九条 未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作出标识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改正，

可以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未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的

规定作出标识的，依据职责

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行政检查类（共 1 项）

序

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备注

1
节能监督检

查

06020

02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 年修正）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

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2019 年修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科技、财政、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统计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察管理工作，并接受同级节

能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

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

能行为



（四）行政确认类（共 1 项）

序

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备注

1

自治区级企

业技术中心

认定

07020

02000

【部门规章】《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2016 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令第 34 号修订）

第二十七条 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可参考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制定相应政策，支

持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规范性文件】《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宁政办发〔2007〕98 号）

第六条 自治区经委、科技厅、财政厅、国税局、地税局和银川海关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全区企业技术

中心的认定、评价和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区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程序是：（二）企业自愿向相关主管部门（所在地市经委，下同）

提出书面申请材料。（三）相关主管部门对企业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确定推荐企业名单，签署推荐意

见，并将推荐企业的申请材料和推荐意见于当年 9月 30 日前上报自治区经委。

对企业上报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确定推荐企

业名单，签署推荐意见，

并将推荐企业的申请材

料和推荐意见上报自治

区工信厅



（五）行政奖励类（共 1 项）

序

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备注

1
节能违法举

报奖励

08020

01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 年修正）

第六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节能管理、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中有显著成绩以及检举严重浪

费能源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在节能管理、节能科

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

中有显著成绩以及检举

严重浪费能源行为的单

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

奖励


